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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〔2024〕3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快现

代都市渔业升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厦海规〔2020〕3 号）和《厦

门市海洋发展局关于印发厦门市进一步加快都市渔业升级项目

申报指南的通知》（厦海〔2023〕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决

定开展 2023 年度都市渔业升级项目补助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项目

按照《厦门市进一步加快都市渔业升级项目申报指南》（厦

海〔2023〕1 号）文件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

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总体按照厦海〔2023〕1 号文件有关规

定执行。相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社会信用主体。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企业，在

信用修复之前，不得申请补助。

（二）关于远洋渔业项目。符合条件的远洋渔业企业可以申

报 2023 年 1 月 1 日-12 月 31 日期间的相关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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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特色水产品进入国际水产交易中心项目。2023 年

1 月 1 日-12 月 31 日在厦门口岸报关并进入厦门国际水产交易中

心赋码销售的特色活鲜水产品、特色冰冻水产品和台湾特色水产

品，截止申报日已赋码销售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申请 2023 年

度相关补助，尚未赋码销售的，在以后按照有关规定申请补助。

（四）关于厦门高崎渔港定点上岸可追溯捕捞渔获项目。至

申报日起已在厦门注册登记满 1 年（含）以上，且捕捞渔获已持

续供应厦门市场满 1 年（含）以上的渔民（渔业、水产）专业合

作社（下称“渔民合作社”），可以申请 2023 年度在高崎渔港定

点上岸并赋码销售的捕捞渔获补助。

（五）关于渔业一产转型升级项目。申报项目为工厂化循环

水养殖、水产苗种场提升改造、“飞地”养殖项目。申报单位为

在厦门注册成立，法人代表为本市退养退捕渔民（飞地养殖项目

为本市退养退捕渔民股份比率超过 50%），场地具有合法批建（租

地）手续，符合环保要求，竣工时间在 2019 年 2 月 22 日-2023

年 12 月 31 日之间。

（六）关于台湾观赏水族入境厦门项目、观赏水族隔离场新

建或改造项目和观赏水族企业增产扩产项目。2023年 1月1日-12

月 31 日期间在厦门口岸报关进入海关指定隔离场的台湾观赏水

族、新建改造隔离场或增产扩产符合相关条件的观赏水族企业，

可以申请 2023 年度相关补助。

三、补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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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厦海〔2023〕1 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（一）除自捕远洋水产品回运厦门外的符合申报条件的补助

项目，在 2024 年 3 月 1 日前申报 2023 年 1 月 1 日-12 月 31 日期

间的项目补助，根据财政资金预算情况安排补助资金。

（二）2023 年度符合申报条件的自捕远洋水产品回运厦门项

目补助，在 2024 年 4 月 1 日前申报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单位或个人向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渔业发展与质量监督处申

报。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渔业发展与质量监督处统一受理后，按照

内部职责分工转各责任处室（单位）办理。

联系人：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渔业发展与质量监督处

电 话：0592-2853913、2853912、2853939

地 址：厦门市长青路劳动力大厦 1033 室

邮 编：361012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报材料纸质版（一式三份），合并电子版统一提交

申报受理单位，纸质材料按页码顺序装订成册（胶装），电子文

档（含表格）应确保与纸质材料内容及格式一致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需出具承诺书，承诺未重复申报、所有申报

材料真实合法和遵守信用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《进一步加快都市渔业升级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（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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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〔2023〕1 号）及有关材料电子文本可登录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
网站（http://hyj.xm.gov.cn）下载。

附件：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关于印发厦门市进一步加快都市

渔业升级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（厦海〔2023〕1 号）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
2024 年 1 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1 日印发


